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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下午2:3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高坝公司办公楼总部三楼会议室。

（四）现场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代表股份290,710,51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2.949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 代表股份290,676,5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432%。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股份数为34,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62%。

（四）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进行有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数为1,597,55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910%。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崔洪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所列议题进

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新华防护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安北方

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289,112,963股股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597,0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290,710,0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500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597,05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7%；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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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摩高科” )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于近日与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正式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及专户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604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3754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 截至 2020年4月22日止，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75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53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45,776,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71,694,879.25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4,081,320.75元，其中，计入股本37,54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736,541,320.75元。 社会公众股东均以货币出资，上述资金已经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ZA90148号” 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4月22日止，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5,776,200.00元，根据公司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签署的承销及保荐协议，公司共需支付承销保荐费合计人民币47,

874,124.53元，2019年1月公司已支付承销保荐943,396.22元，剩余资金人民币798,845,471.69元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汇入公司以下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银行账号631923177，人民币288,845,471.69元，该专户仅用于北摩高科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媒体村支行，银行账号631935611，人民币285,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北摩高科

飞机机轮产品产能扩张建设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沙河支行，银行账号11081001040021479，人民币145,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

北摩高科飞机着陆系统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银行账号0200048929200240620，人民币80,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

北摩高科高速列车基础摩擦材料及制动闸片产业化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所称甲方为北摩高科，乙方为开户银行，丙方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硕、孔令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乙方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2年12月31日解除。

三、 备查文件

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ZA90148号” 验资报告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985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20-010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证券代码：002985，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股票连续1个交易日（2020年5月19日）日均换手率与前5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比值超

过30倍，且累计换手率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预计2020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6,600.00万元至6,9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约10%-15%。

上述2020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只是公司初步预测。 若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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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0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09:15—15:00期间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保障楼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92人，持有公司股份593,101,329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30.090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0人，代表股份585,332,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696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2人， 代表股份7,769,3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4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245,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812％；反对4,474,87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545％；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931,7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4.2270％； 反对4,474,8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4.5345％；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385％。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245,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812％；反对4,474,87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545％；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931,7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4.2270％； 反对4,474,8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4.5345％；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385％。

（三）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535,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2302％；反对4,161,25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016％；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6,222,4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5.1712％； 反对4,161,2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3.5158％；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3129％。

（四）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7,928,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278％；反对5,035,063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8489％；弃权13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3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614,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3.1978％； 反对5,035,0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6.3540％；弃权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4482％。

（五）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073,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522％；反对4,623,85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796％；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59,8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3.6687％； 反对4,623,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5.0184％；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3129％。

（六）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245,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812％；反对4,451,95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506％；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931,7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4.2270％； 反对4,451,9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4.4600％；弃权40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3129％。

（七）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提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7,06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9829％；反对5,650,851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9528％；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755,81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0.4074％； 反对5,650,8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8.3541％；弃权38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385％。

（八）2020年至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88,086,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1545％；反对4,629,563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806％；弃权38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65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73,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83.7116％； 反对4,629,5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15.0369％；弃权38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1.2515％。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杨乃定先生、常晓波先生、李富有先生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田慧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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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

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王兰凤女士。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82468545股，占本行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2688179385股的36.547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82112445股，占本行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6.534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6100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六）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2022年资本管理规划。

（七）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

计划。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十）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本行主要股东，合计持股681152660股，对

本议案依法回避表决。

（十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十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十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十六）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上述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

他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

案

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982327545 99.9856% 138800 0.0141%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三

关于修订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四

关于修订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五

关于修订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六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资本管理

规划

982327545 99.9856% 138800 0.0141%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七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计

划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八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982327545 99.9856% 138800 0.0141%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九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

报告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部分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301280385 99.9882% 33300 0.0111% 2200 0.0007% 通过

议

案

十

一

关于修订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二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三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四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

方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议

案

十

六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982433045 99.9964% 33300 0.0034% 2200 0.0002%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以下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

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票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

案

六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资本管理

规划

502327545 99.9719% 138800 0.027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七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计

划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八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502327545 99.9719% 138800 0.027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九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

报告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十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部分关联

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301280385 99.9882% 33300 0.0111% 2200 0.0007% 通过

议

案

十

一

关于修订 《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议案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十

二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十

五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议

案

十

六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502433045 99.9929% 33300 0.0066% 2200 0.0004% 通过

注：本行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林晓莉、郭家骥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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